
第四章 

经社会第五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50/1《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二十一世纪的 

区域经济合作德里宣言》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值此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之际，

认识到地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必然发展正迅速强化突出的区域特 

性，并且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之间已形成并正在继续岀现崭新的广泛而多样的 

关系，

重申一致决心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为维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明显 

的增长势头和切实满足本区域人民改善生活质量的需要，致力发展必要的社会经济 

基础设施，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巨大活力和固有的生命力使其近年来的增长率居于 

世界最高之列，

确认普遍存在的和平与稳定环境是本区域和分区域为可持续发展增强合作的基 

本先决条件，

认识到本区域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加深，并且一致关切促进公平 

分配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造福各阶层的人民，

考虑到本区域处于截然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经济体相互共存以及需要确保本区域 

经济进步的果实得到更广泛的分享，

认识到本区域各经济体由于资本、技术和其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 

情况各不相同而形成的互补性，以及为充分实现这些资源的潜力而加强区域合作的

1
见上文第16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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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考虑到亚太经社会区域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日趋一致及朝着放宽管 

制、自由化和结构改革的方向发展的强劲趋势所提供的机会，

确认分区域合作组织和集团对于发展和增强分区域间和全区域合作的重要贡 

献，

考虑到全球经济形势的积极发展，尤其是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束, 

带来的许多机会和挑战，

意识到区域合作可以作为强有力的手段，促进实现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益处，

强调需要同保护主义作斗争并防止其化为新的形式，以免其对世界贸易的扩展 

构成威胁，从而损害到乌拉圭回合取得的成果，

特别回顾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是1951年在拉合尔 

举行的经社会第七届会议、1970年在喀布尔举行的亚洲经济合作部长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1991年在汉城举行的经社会第四十七届会议(1991年)、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 

经社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为增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提供 

政策指南的经社会其他有关决定，

1、兹宣告经社会将：

(a) 进一步加强集体努力，促进区域合作、包括分区域间合作，以确保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遍及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造福各阶层的人民；

(b) 高度重视必须本着亚洲及太平洋相互尊重、相互容让、和平解决分岐的理 

念，进行经济合作，尤其是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旅游业领域的经济合作，以保持 

本区域的增长势头；

(c)促进发展战略和政策以及贸易、技术和投资的信息和经验在本区域各经济 

体之间交流和自由流动；

(d)发动共同努力，发展物质基础设施，并充分重视促进区域贸易和经济合作所 

需的运输和通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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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部资本和技术流动，以利于实现符合本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不同需要及不同阶段的可持续发展；

(f) 加强在人力资源开发这一公认的持续发展关键投入领域的合作，并为此鼓 

励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部开展学术、专业、科学和技术人员的交流；

(g) 加紧努力支持本区域在资源和基础设施方面面临严重困难的最不发达国 

家、发展中内陆国和发展中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h) 确认处境不利的过渡经济体特别需要技术援助，以促进它们的结构改革进 

程并协助它们汇入本区域发展进程的主流；

2. 请执行秘书充分考虑到将定名为《加强亚洲及太平洋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区 

域经济合作德里宣言》的本宣言，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审查并提出各项措施建议，进 

一步加强符合正在出现的区域特性的区域合作和更有效地解决本区域走向二十一世 

纪的需要；

3. 正式重申对实现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给予政治支持，并请成 

员和准成员为此目的作出更大的国家努力；

4. 请捐助政府和多边机构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本《宣言》的执行提供支助；

5. 吁请分区域组织和有关区域机构为执行秘书执行本《宣言》的各项规定提 

供合作；

6. 请执行秘书就本《宣言》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4年4月13日

第75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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